
解读解读《《清远市促进汽车市清远市促进汽车市
场消费升级实施细则场消费升级实施细则》》

政策原文：http://www.gdqy.gov.cn/attachment/0/10/10076/1145489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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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鼓励“国六”排放标准、新能源
汽车消费。对消费者在我市注册登记且
符合条件的汽车销售企业购买“国六”
排放标准、新能源汽车新车（由清远市
企业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），并在
我市办理车辆注册登记的，给予资金补
助，促进汽车消费升级。按照“总额控
制”原则进行统筹分配，财政供养单位
的购置新车不予补助。（牵头单位：市
商务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公安局、市发展
和改革局、市生态环境局）

市商务局
、市财政
局、市公
安局、市
发改局、
市生态环
境局

    一、政策依据及意义。根据国家、省关于做好促进汽车消费
的精神，为贯彻落实《关于应对疫情影响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的
若干政策措施》要求，加快推进汽车消费市场转型升级，推动汽
车消费平稳发展，促进我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步增长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二、补助方向：购买“国六”排放标准、新能源（纳入国家
工信部《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》）的汽车新车（以
购买汽车发票时间为准），可以享受政府财政资金补助，资金直
接拨付到消费者。
    三、补助对象:对于2020年5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在我市注
册登记且符合条件的汽车销售企业购买“国六”排放标准、新能
源汽车新车（由清远市企业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），并在我
市办理车辆注册登记的消费者（个人、个体工商户、企业等）,
财政供养单位购置新车不予补助。
    四、补助标准：购买新车的，市财政给予每辆新车补助人民
币1000元。按照“总额控制”原则进行统筹分配，额满即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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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鼓励“国六”排放标准、新能
源汽车消费。对消费者在我市注册登
记且符合条件的汽车销售企业购买“
国六”排放标准、新能源汽车新车
（由清远市企业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
发票），并在我市办理车辆注册登记
的，给予资金补助，促进汽车消费升
级。按照“总额控制”原则进行统筹
分配，财政供养单位的购置新车不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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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国务院办公厅关
于加快发展流通促
进商业消费的意见
》（国办发〔2019
〕42号）

《广东省关于促进农
村消费的若干措施》
（粤发改贸易〔2020
〕138号）

《商务部关于统筹
推进商务系统消费
促进重点工作的指
导意见》


